新北区小学语文教学黄华萍优秀教师培育室活动记录表
	活动主题
	沐光而行，助力专业发展

	主 持 人
	黄华萍
	主 讲 人
	黄华萍

	活动时间
	2024.11.04
	活动地点
	腾讯会议

	参与教师
	黄华萍 刘亚妮 牟亦蒙 朱琳 王鉴尧 孔晶 殷花 李妍 沈迪 刘妍 全梦寒 巢文婷  何倩   任亚楠 

	活

动

过

程
	讲座解读

（一）通知解读
第一阶段：自主报名、材料初审

1.自主报名、单位审核与公示

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对照评选条件自主报名，经学校审核并公示后报送至各地教育行政部门，直属单位符合条件的直接报送至市教科院。

2.各辖市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选拔推荐

各辖市（区）所属单位根据评选条件和培养目标，经单位考核、评议、公示后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送。辖市(区)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辖区内的参评对象进行评审、公示后确定推荐名单（分配名额见附件），上报至市教科院。

（1）文件中“近五年”时间起止为：2019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。

（2）已获得过五级梯队荣誉称号的不得参与同类称号的申报。

（3）评选条件中的“以上”包含本数或本级。参评论文应具学术性，字数在2500字以上。公开发表论文的期刊应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期刊查询网可查，核心刊物以北大图书馆核心期刊目录为准。

第二阶段：教育教学理论考试

申报人员在指定时间、地点参加教育教学理论考试（闭卷）。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从教以来，在江苏省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学科基本功竞赛中获评一等奖的，可免教育教学理论考试。

第三阶段：综合评审

市教育局将组织评审委员会根据评选条件进行综合评审。

（二）评选条件解读
在讲座中，黄校长结合文件精神，以精准的视角，从教育、教学、教科研、辐射影响等多方面对五级梯队评选标准进行了深度解读，剖析了申报需要满足的各项条件，并对如何完善申报材料进行了详细指导。 

解答疑惑
培训结束后，黄校长针对大家在梯队申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，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和指导。小伙伴们纷纷表示，黄校的解答不仅针对性强，而且极具实用性，解开了许多实际申报工作中遇到的难题。




